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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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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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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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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兒
童
福
利
的
新
思
考

、

目 U

C::J 

兒
童
褔
利

(
n
F
F
H
Q
Z
E
R
m
)為社
會
福

利
的
主
要
領
域
之
一
，
其
定
義
非
常
廣
泛
，
並
無

一
放
諸
四
海
皆
準
的
定
義
，
但
就
狹
義
的
面
向
來

說
，
兒
童
福
利
是
以
問
題
取
向
(
有
o
σ
H
O
B
O丘
g
l

z
t
o

口
)
為
主
，
針
對
特
殊
褔
利
需
求
的
兒
童
給

予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;
就
廣
義
的
面
向
來
說
，
兒
童

福
利
是
以
發
展
取
向
(
音
〈
已

o
o
s
g汁
。

2
g
l

s
t
g
)

為
主
，
所
關
懷
的
對
象
擴
及
至
一
般
兒

童
的
褔
利
需
求
(
周
震
歐
，
一
九
九
五
;
馮
燕
，

一
九
九
五
;
彭
淑
華
，
一
九
九
八
)

在
西
元
一
九
五
九
年
聯
合
國
權
利
宣
言
(

已
∞n
H印
門
心
什H
O
口

O
H叫
A
U
V
m
w
門
H

開
計
汁
。
阱
，H
Y
o
n
Y
H
H已

)
中
指
出

.. 

「
凡
是
以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
與
正
常
生
活
為
目
的
的
各
種
努
力
、
事
業
以
及
制

度
等
均
稱
之
為
兒
童
福
利
。
」
，
有
鑑
於
此
，
世

界
上
各
國
均
先
後
制
定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，
頒
佈
兒

童
福
利
法
規
，
其
體
明
文
規
定
政
府
社
會
應
共
同

為
支
持
強
化
家
庭
功
能
負
起
責
任
，
以
利
兒
童
能

在
不
置
乏
、
無
恐
懼
的
親
生
家
庭
中
，
安
全
而
有

尊
嚴
的
健
康
成
長
，
台
灣
當
然
也
不
例
外
。
不
過

多
數
的
研
究
在
思
考
兒
童
福
利
議
題
時
，
多
以
國

家
的
鉅
視
層
面
著
手
，
囡
此
探
討
各
項
兒
童
福
利

需
求
與
措
施
、
制
度
，
但
是
一
連
串
福
利
國
家
危

機
之
後
，
到
底
兒
童
福
利
新
局
面
又
該
如
何
定
位
?

的本

觀文
點嘗

對試
兒以
童基
褔進
利民
進主
f了(
另口
類色
的 h
思 L

考話
。 B

O 
n 
吋

ω 
們

一
一
、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
德
國
法
蘭
克
福
學
激
社
會
學
大
師

E
σ
0
門
S
Z

(
門
心
斗
印
)
在
「
合
法
性
的
危
機
」
(

戶
。
但
立
B
H
N印
戶
。
口
口
口
己
的
)
一
書
中
7

探
討
了

一
九
六
0
年
代
以
來
先
進
資
本
主
義
國
家
出
現
新

社
會
運
動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。
自

ω
σ
α門
B
S

借
用
了
馬

克
思
主
義
國
家
理
論
的
架
構
，
將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
中
「
經
濟
系
統
」
、
「
政
治
行
政
系
統
」
與
「
社

會
文
化
系
統
」
的
互
動
關
係
扣
連
起
來
，
重
新
詮

釋
了
當
代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所
面
對
的
重
要
問
題
:

一
個
多
元
決
定
(
O〈
您
可
4
2
月
里
2
)

的
合
法
性
叭
叭

危
機
。
民

閃
閃

而
我
們
可
以
根
搜
危
機
傾
向
的
類
型
來
區
分
八

每
一
種
的
系
統
，
比
如
說
在
經
濟
系
統
裡
面
，
在
吋

沒
有
足
夠
有
效
的
價
值
物
產
出
時
，
會
出
現
所
謂
叫

n
刀 - 221 一



的
經
濟
危
機

(
o
n
g
o
s
H
S
H
Q
E
Z
)

.. 
在
政

治
行
政
系
統
裡
，
如
果
缺
乏
合
理
可
信
的
決
策
，

會
出
現
理
性
危
機

C
S
H
O
S
戶
3

日
H
的
H
的
)
，

如
果
還
是
繼
續
無
法
滿
足
人
民
的
需
求
，
而
喪
失

人
民
的
支
持
時
，
就
有
可
能
會
形
成
合
法
性
的
危

機
(
戶
而
m
E
H
B
H
N
E
E口
口
口
的

H
的
)

延
續
了
馬
克
思
對
資
本
主
義
週
期
性
危
機
的
分
析
，

認
為
在
一
般
的
利
率
下
降
與
產
業
後
備
軍
的
擴
張

下
，
凱
因
斯
主
義
國
家
干
預
成
為
消
解
經
濟
系
統

危
機
的
必
要
手
段
。
國
家
為
了
維
持
利
潤
，
必
須

從
事
社
會
投
資
，
為
了
消
解
階
級
間
的
衝
突
、
維

，
自
ω
σ
0門
巴
印
的

持
充
分
的
就
業
，
並
延
續
統
治
的
合
法
性
?
國
家

必
須
負
擔
社
會
消
費
，
因
此
也
就
是
推
行
了
福
利

國
家
，
但
是
在
增
稅
以
維
持
合
法
性
與
刺
激
資
本

累
積
的
兩
難
下
，
將
也
會
引
發
國
家
行
政
系
統
中
「

國
家
財
政
危
機
」

(
H
Z
E
的
門
且
已
古
抖
的
。
同
旱
。

的
Z
汁
。
)
(
O
-
n
o口口
。
于
巴
斗
ω
)
。
在
社
會
文
化

系
統
中
，
由
於
國
家
也
是
透
過
該
系
統
的
干
預
來

延
攬
其
統
治
的
合
法
性
，
然
而
在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
生
產
與
消
費
下
所
造
成
的
個
人
主
義
意
識
形
態
，

卻
是
對
於
國
家
機
器
所
打
造
文
化
共
同
體
的
企
圖

帶
來
最
大
的
傷
害
，
因
為
在
沒
有
真
正
合
理
的
溝

通
倫
理
下
，
就
不
可
能
引
發
公
民
參
與
的
動
機
，

以
致
形
成
動
機
危
機

(
B
S
E
E
E
口
口
門
H
泣
的
)
。

綜
合
上
述
所
言
，
當
某
一
個
系
統
的
需
求
(
已
。
l

g
旦
)
超
過
其
所
能
提
供
的
範
團
時

(
E
Z
Z
口
什

門
。
的
。
已
門
口
問
)
，
就
會
形
成
危
機
，
其
結
果
不
是
導

致
該
系
統
的
崩
潰
瓦
解
，
不
然
就
是
將
危
機
轉
移

到
其
他
的
系
統
中
。
(
龐
建
國
、
劉
錦
常
，
一
九

九
O
;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三
一
;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九

四
)
(
如
圓
一
)

在
E
Z
S
S

的
論
述
中
，
他
認
為
「
經
濟
危

機
」
成
為
一
種
客
觀
的
事
實
峙
，
勢
必
要
將
其
轉

換
至
其
它
的
系
統
中
，
以
保
持
經
濟
系
統
得
以
繼

續
地
連
作
。
換
旬
話
說
，
此
時
政
治
行
政
系
統
就

必
須
接
下
這
項
燙
手
的
難
題
，
在
資
本
家
的
利
潤

與
一
般
人
民
的
利
益
之
間
做
理
性
的
選
擇
，
而

0
.
n
o口
口
。
門
(
日
ω
斗
ω
)
與
G
O
C忠
(
戶
心
斗ω)
認
為
資

本
主
義
體
制
下
福
利
國
家
的
功
能
即
是
累
積
與
合

法
性
。
E
Z
E
S

引
用
的
。
-
n
o口
口
。
門
的
概
念
，
認

為
這
個
時
候
國
家
機
器
慣
常
採
用
的
策
略
為
社
會

資
本
(
的
O
戶
已

們
心
℃
几
「
什
印
戶
)

、
社
會
費
用
(

經濟系統 已經濟危機一一一+社會文化系統

經濟危機帶入

政治行政系統↓ • 

理性危機一一一一+政府擴張角色侵蝕傳統規範

價值與意義的不足

…性 i
合法性危機一一→動機危機

可供消費的財貨與服務不足

企圖引導經濟

政治行政系統

政府改變其角色意即
新的合法性的需要

L一----
圓 Taylor ， Gooby Peter and Jennifer Dale(198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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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已
旦
旦
℃
叩
口
的
。
的
)
以
及
取
代
若
干
以
市
場
機
中

能
為
主
的
商
品
供
給
。
以
福
利
國
家
中
的
例
子
來
只

說
，
當
各
種
社
會
化
制
度
或
是
措
施
(
如
競
選
時
峙

的
兒
童
福
利
政
見
)
不
斷
提
出
後
而
導
致
成
本
持
十

續
上
漲
時
，
福
利
國
家
又
必
須
提
供
那
麼
多
的
福
抖

利
供
給
以
實
現
保
障
與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的
承
諾
時
，
個



其
結
果
勢
必
為
政
治
行
政
系
統
帶
來
更
多
的
危
機
。

當
然
在
最
後
階
段
，
勢
必
又
會
轉
至
動
機
危
機
上

面
，
也
就
是
個
人
與
社
會
的
認
同
問
題
戶
口
告
|

〈
H
門
戶
口ωH
E的

H
V
O門
的
。
口
-
的
血
口
已
的
o
n
H
ω
H
H已
叩
口
什
抖
什
呵

)
，
放
在
兒
童
福
利
的
脈
絡
中
就
是
國
家
機
器
所

制
定
的
褔
利
措
施
與
民
間
的
褔
利
需
求
無
法
配
合
。

對
於
E
Z

門
自
印
的
合
法
性
危
憐
的
批
評
，
大
致

上
可
以
區
分
為
二
點
。
主
二
為
許
多
學
者
指
責
這

項
論
述
含
有
結
構
馬
克
思
主
義
的
遺
毒
，
或
者
可

說
是
「
派
森
斯
偏
誤
」

(
H
U
印
門
的O
口
H
m凶
口
σ
抖
印
的
)

因
此
成
為
去
歷
史
脈
絡
的
、
目
的
論
的
系
統
、
結

構
分
析
，
關
於
這
一
項
的
批
評
，

E
Z
3
8

的
學

「
褔
利
圓
家
的
矛
盾
」

生
。
泣
。
在

們
O
口
可
立

H
n
什
H
O
口
。
卅
什
甘
心

E
E
R
O

的
Z
Z
)
中

也
「
認
罪
」
了

(
R
r
z

∞
恥
)
。
其
二
為
也
有

學
者
指
責
E
Z

門
里
的
的
研
究
未
落
實
於
經
驗
的
層

次
，
同
時
也
沒
有
辦
法
做
為
實
踐
的
指
導
(
鄒
川

。
對
於

雄
，
一
九
九
四
;
林
宗
弘
'
一
九
九
七
)

第
二
項
的
評
論
，

E
Z

昌
印
的
在
後
來
的
著
作
「
交

往
行
動
理
論
」
已
經
有
部
分
的
回
應
，
儘
管
仍
處

於
理
論
的
層
次
上
面
，
但
這
亦
是
本
文
嘗
試
以
基

進
民
主
的
觀
點
來
談
兒
童
福
利
可
能
性
的
契
機
。

如
果
套
用
馬
克
思
的
話
，
對
於
從
福
利
國
家

角
度
來
看
待
兒
童
福
利
的
政
策
、
制
度
與
措
施
，

可
以
說
是
「
用
頭
在
走
路
」
，
但
是
若
要
避
免
所

謂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的
威
脅
，
在
各
種
福
利
國
家
轉

型
的
討
論
中
，
本
文
嘗
試
以
由
下
而
上
的
觀
點
來

看
待
兒
童
福
利
的
論
述
，
因
此
相
對
於
褔
利
多
元

主
義
(
古
民
ω
門
∞
E
C
E
H
H

的
昌
、
」O
E
印
O
P

日
ω
∞
斗

、
福
利
的
政
治
經
濟
或
是
混
合
經
濟
(

T
O
H抖
A
U
-
F
n
ω
H
o
n
o

口
O
B

呵
。
同
宅
。H
同
印H
a
O
O

門
自

-
F
H
O
(
山

o
n
O
D。
這
丘
吉
民
心

2

、
言
的
汁
。
還
等
、
戶
也
已
恥
)

共
同
生
產
(
們
O
l
叮
叮O
全
丘
吉
口
)
、
福
利
充
權
(

逞
。
民
ω
門
。
2
℃
O
Z
吋
B
S

什
)
、
福
利
組
合

(
S
T

F

門
。
E
H

•• 

鄭
讚
源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、
經
濟
全
球

化
觀
點
(
陳
小
紅
，
一
九
九
七
)

.•.•.••• 

等
福
利
國

家
轉
型
的
說
法
中
，
我
認
為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也

可
以
用
來
重
新
詮
釋
兒
童
福
利
的
可
能
性
。
我
認

為
最
理
想
的
方
式
應
該
是
透
過
切
已
且
還
是
(
ζ
ω
ω

)
所
提
倡
的
「
攝
展
個
案
方
法
」

口
卸
的O
B
S
Y
O
已
)
參
與
式
觀
察
，
以

7

解
底
層
對

於
兒
童
福
利
的
需
求
，
進
而
才
能
形
塑
兒
童
福
利

(
。
出
汁
。
口
已
。
(
山

土
、

4
4

論
述
之
公
共
領
域
的
可
能
性
，
但
是
本
文
只
停
留
師

在
論
述
的
層
次
上
，
並
沒
有
真
正
的
進
行
田
野
工
展

季

作
(
卅
日
巨
宅
。
其
)

耳
t侈

們
干

一
二
、
福
利
需
求
的
偏
差
八

十

在
白
白σ
ω
門
自
印
的
對
福
利
國
家
危
機
的
論
述
中
，
-

h
哨
"

動
機
危
機
的
產
生
就
是
來
自
於
個
人
及
社
會
的
認

i

同
問
題
，
若
是
放
在
兒
童
福
利
制
度
、
政
策
、
措

施
的
脈
絡
中
，
也
就
是
民
間
底
層
的
福
利
需
求
與

國
家
機
器
之
間
有
嚴
重
的
落
差
。
兒
童
福
利
的
需

求
是
一
種
民
意
概
念
，
現
在
民
意
概
念
的
一
般
普

遍
意
涵
為

.. 

「
社
會
上
大
多
數
人
針
對
某
一
議
題

- 223一

的
共
同
意
見
。
」

(
賴
世
培
等
，
一
九
九
六
;
蘇

積
，
一
九
八
六
.• 

彭
芸
'
一
九
八
六
)
，
但
是
在

當
今
許
多
兒
童
福
利
的
研
究
中
多
以
實
證
分
析
的

問
卷
調
查
方
式
來
探
求
兒
童
福
利
的
需
求
，
只
有

少
數
以
深
度
訪
談
、
焦
點
團
體
座
談

..... 

i

等
質
性
中

研
究
觀
點
著
手
，
因
此
在
大
部
分
的
情
況
下
，
受
叫

訪
者
只
是
在
有
限
選
擇
的
問
卷
下
表
達
其
褔
利
需
叫

求
，
這
是
否
為
民
間
底
層
真
正
的
聲
音
，
還
是
個
十

'
七

未
知
數
。
年

以
自
ω
σ∞
「
富
的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真
正
的
褔
利
需
何



求
是
經
過
公
共
討
論
中
理
性
反
省
過
程
後
的
產
物
，

原
則
上
傾
向
一
般
利
益
與
共
識
，
這
樣
的
需
求
乃

是
從
理
想
的
資
產
階
級
公
共
領
域
中
產
生
的
集
體

褔
利
需
求
。

E
Z
E
S

特
別
以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英

國
等
自
由
主
義
憲
政
國
家
的
社
會
藍
圖
(
如
圖
二

)
為
例
，
說
明
在
此
種
的
社
會
中
，
以
資
產
階
級

公
眾
為
主
體
的
政
治
與
文
字
公
共
領
域
成
立
，
成

為
中
介
於
國
家
與
市
民
社
會
之
間
的
客
觀
中
立
機

構
;
相
對
於
這
樣
的
論
述
，

E
Z
E

卸
的
以
為
在
十

九
世
紀
末
、
二
十
世
紀
初
開
始
的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
時
期
，
各
種
新
式
科
技
的
發
展
對
於
社
會
結
構
帶

來
的
扭
曲
，
此
一
時
期
的
社
會
結
構
轉
型
如
圖
三
，

使
得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時
期
人
與
人
之
間
因
互
動
、

溝
通
所
達
成
的
公
共
性
，
轉
型
成
為
被
操
控
性
的

組
織
原
則
，
真
實
的
理
性
需
求
在
這
種
扭
曲
的
公

共
領
域
下
不
再
得
以
呈
現
，
所
謂
的
「
褔
利
需
求

」
成
為
部
分
團
體
操
控
形
成
的
非
公
共
性
意
見
。

如
果
將
圓
二
與
國
三
的
資
產
階
級
公
共
領
域

做
對
比
，
我
們
可
知
在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時
期
的
整

體
社
會
結
構
中
，
國
家
與
市
民
社
會
之
間
的
區
隔

分
明
相
互
對
峙
的
現
象
已
被
打
破
，
在
這
個
時
期

中
，
商
品
的
交
換
結
構
從
原
先
的
自
由
市
場
競
爭

朝
向
以
寡
古
大
廠
商
為
主
的
壟
斷
市
場
結
構
，
原

先
自
由
競
爭
的
勞
動
市
場
則
真
有
強
大
調
節
議
價

能
力
的
工
會
成
立
介
入
，
而
政
黨
與
國
會
等
主
要

公
共
領
域
也
放
棄
過
去
啟
蒙
大
眾
的
政
治
討
論
，

政
黨
轉
變
成
為
大
眾
政
黨
，
往
往
以
政
治
行
銷
的

手
法
來
影
響
操
控
大
眾
，
以
求
得
選
舉
勝
利
或
是

提
昇
其
政
治
聲
望
。
原
先
形
塑
資
產
階
級
公
共
性

重
要
場
域
的
報
業
或
是
俱
樂
部
等
文
字
公
共
領
域
，

則
從
著
重
公
共
辯
論
與
評
論
的
新
聞
論
壇
，
轉
變

成
為
追
逐
商
業
或
是
政
治
利
益
的
大
眾
媒
體
，
受

到
商
業
與
政
治
因
素
為
主
的
影
響
與
操
控
，
同
時

在
以
往
熱
中
於
討
論
文
藝
中
自
我
經
驗
的
沙
龍
或

是
俱
樂
部
活
動
，
現
在
則
傾
向
迴
避
談
論
明
確
的

意
見
，
而
一
度
作
為
經
濟
-
、
文
化
、
政
治
生
活
中

心
的
城
鎮
，
則
變
成
消
費
性
格
濃
厚
的
都
市
。
此

外
，
過
去
有
助
於
資
產
階
級
個
人
主
體
性
培
養
的

家
庭
功
能
也
發
生
了
轉
變
，
愈
來
愈
多
的
家
庭
功

能
被
其
它
社
會
機
構
所
取
代
，
家
庭
愈
來
愈
朝
向

為
商
品
消
費
共
同
體

(
n
o
g
s
c
E
乏
。
同

n
g
|

的
口s
t
g
)
的
擬
似
私
人
性

(
3
2含
有
可

午
占

、

4
4

〈
印
汁
。
口
。
伯
的
)
的
方
向
發
展
，
因

ω
σ
0門
自
印
的
使
用
「
家
做

庭
的
再
封
建
化
」
的
概
念
來
指
稱
此
一
變
遷
。
在
展

當
今
各
種
福
利
制
度
的
的
施
行
下
，
使
得
國
家
的
叮
叮

功
能
日
益
介
入
經
濟
與
文
化
的
私
人
領
域
中
，
是
峙

/ 

否
符
合
真
正
的
褔
利
需
求
還
是
個
未
知
數
，
但
是
十

在
此
情
形
下
，
一
方
面
形
成
技
術
官
僚
專
斷
決
策h
r

的
模
式
，
積
極
調
節
資
本
累
積
的
問
題
，
就
另
一

方
面
，
以
往
著
重
於
公
共
性
展
現
的
公
眾
討
論
也

轉
化
成
為
對
於
領
袖
人
物
魅
力
的
崇
拜
，
如
同
於
「

再
封
建
化
」
的
說
法
。
(
自
巴
∞
門
告
印
的
、
E
O
N
-
，
陳

川
正
，
一
九
九
二
;
林
文
凱
，
一
九
九
七
)

相
對
於
E
Z
S
S

的
論
述
，

E
E

己
已

ω
立

的
理
論
則
著
重
於
「
再
現
」

(
2
叮
叮g
g
g
t
s

)
系
統
的
歷
史
觀
點
分
析
，
他
企
圖
從
再
現
秩
序

的
歷
史
變
遷
描
繪
出
西
方
社
會
不
同
歷
史
時
期
社

會
操
作
邏
輯
轉
變
的
系
譜
關
係
，
根
據
此
一
變
遷

的
圖
像
他
分
析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後
西
方
資
本
主
軒

義
社
會
世
界
變
動
中
的
社
會
邏
輯
，
藉
以
批
判
各
叭

種
現
代
性
分
析
概
念
(
如
生
產
、
勞
動
、
需
求

.... 

八

)
的
不
適
切
性
，
認
為
應
該
以
後
現
代
性
概
念
吋

(
如
消
費
、
符
號
、
誘
惑
﹒
)
取
而
代
之
，
叫

口
刀 - 224一



公共權威領域

(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) 

私人領域

(Private sphere) 

市民社會(商品交 政治公共領域 國家(警察的區域)
換和社會勞動領域) (政黨、國會)

文字公共領域
(俱樂部、報業)

家庭內部的空間 城鎮(文化產品的 宮廷(貴族社會)

(資產階級知識份 市場)

子)

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藍圖 (Haberm閥， 1962: 30) 圖二

E
E

門H
H
H
R已
從
這
些
概
念
認
為
在
戰
後
高
度
商

品
化
的
消
費
社
會
裡
'
各
種
高
科
技
呈
現
擬
傲
的

媒
體
(
如
大
量
的
民
意
調
查
)
，
已
經
營
造
出
新

型
態
的
社
會
文
化
面
向
，
所
呈
現
的
大
量
擬
像
與

其
所
欲
再
現
、
指
涉
的
現
實
逐
漸
模
糊
化
，
過
去

現
在
性
時
期
所
宣
稱
的
民
意
、
福
利
需
求
或
是
真

私人領域 公共領域 公共權威

商品交換:寡佔大公司 政黨、國會:操縱公共性 國家:官僚技術

報業:大眾消費服務:

社會勞動:工會 俱樂部:遊樂社交 資本累積

歡呼式的民主

家庭:擬似消費的大眾 城鎮(文化產品的市場)

福利國家的公共領域(陳川正，一九九二:四七;林文凱，

一九九七:五)
一
一
一

圖

主
、

4
4

質
的
公
共
領
域
已
經
變
得
與
公
共
集
體
意
識
無
關
的

的
擬
仿
空
間
，
所
遵
循
的
是
與
真
實
的
褔
利
需
求
展

參
于

無
關
的
擬
仿
秩
序
。
刊

在
「
符
號
交
換
與
死
亡
」

(
2
5
0戶
口
!
可

z
n
E
口
惘
。
ω
且
已
。
已
叮
)
的
著
作
中
，
十

E
E

戶
口
月
已
初
次
提
出
擬
像
概
念
的
歷
史
觀
點
均

分
析
，
就
是
系
統
性
的
重
新
分
析
再
現
的
概
念
，

即
符
號
與
真
實
之
間
的
歷
史
關
係
'
試
固
說
明
真

實
(
褔
利
需
求
)
如
何
透
過
符
號
(
數
據
、
圖
表
、

文
字
)
被
再
現
出
來
?
而
這
其
間
的
關
連
性
又
是

什
麼
?
是
真
實
在
駕
取
符
號
(
即
真
正
的
福
利
需

求
可
以
被
呈
現
)
?
還
是
符
號
統
攝
著
真
實
被
再

現
出
來
的
可
能
性
(
即
福
利
需
求
無
法
藉
由
數
據
、

圖
表
或
是
文
字
真
正
地
展
現
出
來
)
?
根
據

- 225一

E
E

戶
口

ω
立
的
說
法
為

.. 

「
擬
像
有
三
個
秩
序
，
自
從
文
藝
復
興
時
代
中

以
來
，
就
與
價
值
規
律
成
功
的
變
化
，
相
對
應
著
。
華

-
-
-
1
仿
造
(
n
o
c
口Z
門
古
已
是
自
文
藝
復
骯

興
以
來
至
工
業
革
命
這
段
古
典
時
期
的
主
導
架
梢
。
1

1
i
1
生
產
(
宵
。
全2
5

口
)
是
工
業
時
期
的
七年四

日
什

主
導
架
構
。



l
l
l
l
擬
仿
(
旦
旦
旦
旦
它
已
是
現
在
符
碼
掌

握
階
段
的
主
導
架
構
。

第
一
個
秩
序
的
擬
像
所
依
照
的
價
值
是
自
然

規
律
的
運
作
;
第
二
個
秩
序
的
擬
像
所
依
照
的
價

值
是
市
場
的
邏
輯
來
運
作
;
第
三
個
秩
序
的
擬
像

所
依
照
的
價
值
是
結
構
性
的
規
律
來
運
作
。
」
(

回
心
已
(
叩
門
H
H
H印
門
門7

日
的
山
已
ω
u
印
0
)

E
E

且
已
印
之
根
據
其
擬
像
的
理
論
，
大
膽

提
出
「
社
會
性
終
結
」
的
說
法
，
放
在
社
會
福
利

的
脈
絡
中
，
正
是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的
「
褔
利
需
求

」
概
念
提
出
徹
底
而
基
進
的
質
問

.. 

「
在
社
會
福

利
中
，
預
設
了
褔
利
需
求
的
社
會
性
，
好
像
是
顯

白
白
明
的
，
只
要
著
手
進
行
量
化
的
調
查
與
統
計

分
析
，
然
而
其
實
卻
不
是
那
麼
一
回
事
。
」
，
根

攝
相
同
的
邏
輯
，

E
E
Z
H
E

且
也
提
及
歷
史
、

主
體
性
與
其
它
現
代
概
念
的
終
結
。
他
分
析
邏
輯

的
出
發
點
乃
是
來
自
於
其
擬
像
秩
序
，
在
擬
像
的

第
三
個
秩
序
時
期
，
大
量
的
民
意
調
查
機
構
製
造

了
數
據
、
圖
表

.....•.. 

等
符
碼
，
以
多
重
化
的
擬
像

福
利
需
求
呈
現
，
在
後
現
代
的
社
會
中
，
人
類
根

本
就
是
生
活
於
擬
像
的
生
活
世
界
中
，
由
於
擬
像

與
真
實
的
福
利
需
求
間
產
生
內
爆

(
H
S古
巴

8

)
現
象
，
使
得
無
法
區
別
於
真
實
與
擬
像
之
間
，

這
同
時
也
引
導
出
他
所
謂
的
社
會
性
內
爆
或
是
終

結
的
說
法
，
因
為
在
擬
像
的
社
會
中
，
當
代
社
會

時
期
是
處
於
一
個
獨
立
自
主
的
孤
立
個
體
，
不
再

是
經
由
外
在
的
媒
介
網
絡
(
如

E
σ
0
門
自ω
的
所
謂
的

公
共
領
域
)
取
得
一
種
外
在
性
的
客
觀
連
結
，
相

反
地
，
人
類
個
體
之
間
的
褔
利
需
求
與
調
查
機
構

媒
介
形
成
一
種
新
的
內
在
性
關
係
，
大
眾
之
間
福

利
需
求
的
真
實
連
結
空
間
與
調
查
機
構
媒
介
的
虛

幻
擬
像
空
間
相
互
滲
透
，
無
法
加
以
區
分
與
切
割
。

(
切
印
己
已
門
也

F
H
H印
吋(
7
-
ω∞
ω
、

H
h山
∞
印
)
。

依
據
此
種
內
爆
的
論
點
，
切

ω
旦
旦

H
H
R
已
批

判
現
代
性
邏
輯
下
民
意
操
作
者
的
現
代
民
意
概
念
，

用
他
的
概
念
來
看
待
褔
利
需
求
調
查
，
褔
利
需
求

謂
查
(
即
擬
仿
機
器
的
運
轉
)
被
投
射
為
數
據
、

圖
表.•.•.•.. 

等
福
利
需
求
報
告
(
即
再
現
)
時
，
因

為
受
訪
者
的
需
求
已
經
被
斷
裂
化
、
符
碼
化
，
以

便
於
統
計
機
器
的
運
轉
，
而
在
重
組
的
過
程
中
褔

利
需
求
的
主
體
性
已
經
消
失
在
數
據
的
迷
思
中
，

這
個
虛
擬
的
福
利
需
求
調
查
體
制
以
及
調
查
機
構

社

是
一
個
虛
擬
的
公
共
領
域
，
是
一
個
比
現
實
更
現
叮
叮

質
的
過
度
現
實
，
它
們
卻
成
為
社
會
政
治
運
作
(
展

如
政
策
的
規
化
與
制
定
)
的
現
實
依
據
(
叫
什

∞
E
E
H
E

門a
w
H
S
?

可
。
|
印
∞
ω
)
。
準
此
，

4
/ 

冒
且
可

F
H
H
R
已
批
判
呈
現
民
意
(
褔
利
需
求
調
查
十

)
運
作
的
場
域
中
所
預
設
的
理
性
與
主
體
性
的
虛h
r

幻
面
，
認
為
福
利
需
求
擬
像
呈
現
正
是
遮
掩
了
真

正
褔
利
需
求
的
不
存
在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在
以
量
化

調
查
機
構
所
建
構
的
褔
利
需
求
擬
像
空
間
中
，
福

利
需
求
調
查
所
展
現
的
不
再
是
其
所
宣
稱
的
「
褔

利
需
求
」
的
本
身

γ

而
只
不
過
是
一
些
代
表
需
求

選
項
的
符
碼
之
自
我
指
涉
罷
了
。
朱
元
鴻
三
九

九
六
，
引
自
林
文
凱
，

- 226一

一
九
九
七
)
詮
釋

E
旦
旦

H
E
Z

的
論
述
時
認
為
:
「
如
果
社
會
性

是
具
有
歷
史
性
的
意
涵
，
那
麼
就
有
許
多
的
可
能

性
，
它
可
能
愈
來
愈
成
長
壯
大
，
可
能
愈
來
愈
老

中
﹒

朽
，
可
能
即
將
消
逝
，
也
可
能
已
經
死
了

多

而
只
華

有
社
會
學
仍
然
供
奉
著
，
唸
唸
有
詞
地
為
它
的
長
叫
一

生
不
老
作
證

o

」
，
同
樣
地
放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思
八

考
中
，
或
許
民
問
底
層
的
褔
利
需
求
與
福
利
需
求
廿

調
查
所
呈
現
的
內
涵
已
經
有
所
落
差
與
轉
變
，
然
叫

阿
凡



而
在
一
般
的
褔
利
需
求
調
查
專
家
眼
中
仍
然
被
供

奉
著
，
為
其
不
在
場
做
見
證
吧
!

從
出
心σ
m
E
Z

與
H
U
E
戶
口

ω
泣
的
觀
點
可
知
，

如
果
只
是
停
留
在
以
量
化
分
析
的
福
利
需
求
調
查
，

因
而
以
此
來
制
定
相
閥
的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、
政
策
，

並
不
能
真
正
反
應
民
間
的
需
求
。
雖
然
在
許
多
的

研
究
中
已
經
以
質
性
研
究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兒
童
福

利
的
需
求
，
而
且
在
需
求
的
面
向
上
也
區
分
為
規

範
性
的
需
求
、
比
較
性
的
需
求
、
感
覺
性
的
需
求

與
表
達
性
的
需
求
，
但
是
仍
以
停
留
在
菁
英
論
述

﹒

的
層
面
上
，
民
間
的
聲
音
仍
然
是
在
被
動
的
狀
態

(
註
一
)
。
此
外
，
長
久
以
來
台
灣
兒
童
福
利
的

觀
點
受
到
歐
美
各
國
的
影
響
(
註
一
一
)
，
在
福
利

需
求
調
查
項
目
上
面
更
是
明
顯
，
以
後
殖
民
(
穹
的
什

l
S
H
O
E

旦
旦
旦
)
論
述
的
觀
點
看
待
這
種
情
形
，

是
否
歐
美
的
兒
童
福
利
制
度
可
以
完
全
當
成
可
攻

錯
的
他
山
之
石
呢
?
在
這
樣
的
情
況
下
，
台
灣
的

固
有
社
會
結
構
因
素
反
而
被
擠
到
邊
陸
的
位
置
，

而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在
去
脈
絡
化
下
，
只
不
過
是
符

應
歐
美
中
心
主
義
的
觀
點
(
自
己
什n
y
o
o
p
E∞
∞
)
，

在
後
殖
民
的
論
述
中
認
為
後
殖
民
的
社
會
裡
'
是

採
取
去
中
心
(
已
。
l
s
旦

R
E
m
)的
觀
點
出
發
，

是
從
文
化
上
對
立
轉
變
成
為
以
平
等
地
位
對
待
並

接
受
彼
此
文
化
差
異
的
世
界
(
〉
呂
立

O
E
W
E
皂

)
，
因
此
台
灣
的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與
歐
美
的
應
該

有
所
不
同
，
故
要
掌
握
的
應
該
是
以
台
灣
為
中
心

的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，
如
此
才
能
在
二
者
之
間
真
正

符
合
，
為
了
遵
循
此
脈
絡
化
的
原
則
，
必
須
從
行

動
者
、
需
求
者
的
角
度
主
動
出
發
，
這
正
是
基
進

民
主
由
下
而
上
進
行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的
概
念
。

四
、
基
進
民
主
與
兒
童
褔
利

基
進
民
主

(
2
a
H
n臼H
E
S
0
日
ω
口
『
)
這
個

概
念
在
叫
門
。
口
已(
H
S∞
)
所
編
的
Z
E
n

且
已

m
s
o
n
­

門
臼
們
呵
一
書
中
提
出
來
，
E
Z
E
S

認
為
基
進
民
主

題
社
會
主
義
體
制
消
失
後
，
左
派
唯
一
的
出
路
，

而
我
個
人
也
嘗
試
把
它
看
成
擺
脫
傳
統
以
福
利
國

家
角
度
的
另
類
思
考
。
正
如
同
自
己
品
宮
之
什
除

歹
穹
古
巴
什
亡
。
∞
了

S
T
S
O
)

在
z
r
n

旦

的
o
n
H丘
吉
兵
一
文
中
所
說
的
:
「
當
今
的
基
進

社
會
工
作
者
不
在
於
反
對
特
定
的
實
質
訓
練
與
工

作
性
技
術
的
運
用
，
而
在
於
批
判
這
些
訓
練
所
產

生
而
加
諸
於
專
業
關
係
上
的
變
數
。
」
'
基
進
民

主
、

4
λ﹒

區發

反
而
以
由
下
而
上
公
共
論
述
的
方
式
，
來
形
塑
台
展

灣
底
層
為
中
心
的
褔
利
論
述
。
關
於
基
進
(
註
三
叫
什

)
的
概
念
，
很
容
易
被
理
解
成
為
改
革
、
革
命

(
4

月
2
n
甘
心
之
停
刊
是
戶
。
于

H
ω斗
∞
)
、
或
是
政
治
行
十

動
(
E
B
O
P
-。品
)
、
或
是
行
動
的
實
踐
土(
h
r

r
r
H
ω
ω
0
)，
而
基
進
民
主
正
是
強
調
民
間
底

層
的
公
共
論
述
與
實
踐
。

在
傳
統
的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謂
查
中
，
在
量
化

主
的
觀
點
也
不
是
反
對
兒
童
福
利
的
政
策
與
措
施
，

的
問
卷
下
，
民
間
底
層
真
正
的
需
求
往
往
是
被
忽

略
的
，
這
樣
所
研
究
出
來
的
兒
童
褔
利
措
施
與
制

度
，
通
常
只
能
算
是
單
向
性
的
宣
達
，
而
不
算
是

真
正
雙
向
互
動
性
的
溝
通
(
舍
己
。

m
z

(
林
萬
億
，
一
九
九
一
)
，
這

- 227一

]
F口
汁
。
門
印
們
什
抖
。
口
)

與
基
進
民
主
中
強
調
公
共
論
述
是
很
不
一
樣
的
，

就
交
往
行
動
理
論
來
說
，
如
果
只
是
單
向
性
的
宣

稱
，
而
沒
有
進
行
理
性
的
反
覆
性
辯
論
(
去
的l
叭
叭

2
2
3
ω
門m
c
s
g什
)
，
如
此
所
制
定
出
來
的
福
叭

利
措
施
，
套
用

E
Z

可
言
的
的
話
，
只
不
過
是
利
用
八

褔
利
措
施
與
褔
利
制
度
等
體
制
媒
介
，
對
兒
童
生
廿

活
世
界
的
殖
民
化
工

g
n
O
H
O己
的
心
泣
。
口
。hH
Z

叫
日

μ



E
E
S

己
已
)
罷
了
。
根
蟻
F
Z
R
(
Z
S
U
N
O

T
N
O
也
)
的
看
法
，
真
正
的
公
共
論
述
預
設
著
公

共
領
域
的
存
在
，
而
所
謂
的
公
共
領
域
就
是
一
個

公
共
空
間
，
在
這
個
公
共
空
間
裡
'
褔
利
需
求
者

(
如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的
成
員
)
、
社
會
福
利
學
者

..... 

等
相
關
人
員
可
以
透
過
各
種
媒
介
或
是
面
對

面
接
觸
，
來
討
論
一
個
大
家
所
共
同
關
心
的
議
題

(
5
平

-
u
N
N
O
)。
古
已
己
的
概
念
中
將
公
共
領

域
強
調
成
為
一
個
公
共
的
空
間
，
而
公
共
空
間
正

是
公
共
論
述
核
心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然
而
相
關
人
員

可
能
在
不
同
的
地
點
、
時
問
以
及
利
用
各
種
不
同

的
管
道
來
討
論
兒
童
福
利
的
議
題
，
那
為
什
麼
還

是
存
在
一
個
共
同
的
論
述
空
間
中
呢
?
根
據

H
S
H
R
C
r
p
u
N
N
O
I
N
N
-
)

的
說
法
，
其
實
他

很
清
楚
地
告
訴
我
們
論
述
如
何
有
可
能
性

.. 

「
雖
然
媒
體
是
多
樣
的
，
溝
通
的
型
態
也
很

不
一
樣
，
但
是
重
點
是
他
們
都
是
在
相
互
溝
通
(

5
什
叮
叮g
s
s
E
H
S

戶
口
開
)
，
令
天
電
視
上
的
討
論

是
在
與
昨
天
的
報
紙
對
談
，
而
昨
天
報
紙
的
評
論
，

又
是
根
據
前
天
的
廣
播
而
發
的

........ 

所
有
這
些
論

述
，
就
像
火
車
的
車
廂
一
樣
，
一
個
連
接
一
個
，

最
後
的
交
集
才
能
形
成
一
個
共
同
的
心
靈
狀
態

-
o

」正
是
在
這
種
一
個
連
接
一
個
，
互
相
參
照
的

狀
態
，
也
是
這
個
所
謂
「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公
共
空

間
」
之
所
以
能
夠
形
成
的
基
本
條
件
。
如
果
只
是

純
粹
的
褔
利
需
求
調
查
，
那
麼
兒
童
褔
利
論
述
公

共
空
間
根
本
無
法
成
立
，
每
一
次
褔
利
需
求
的
宣

稱
只
是
單
階

3

單
向
性
的
，
並
非
民
間
需
求
與
政

策
的
制
定
、
執
行
者
做
持
續
的
對
話
，
因
此
這
樣

的
做
法
並
非
是
真
正
的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。

因
此
，
交
互
溝
通
性
或
是
交
互
文
本
性
(

E
Z
Z
Z
H
E

戶

3
)
對
於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的
形

成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(
黃
金
麟
，
一
九
九
五
;
李
丁

讀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即
如
果
沒
有
真
正
的
對
焦
對

話
，
不
在
一
個
共
同
的
論
述
空
間
上
發
言
，
就
不

會
產
生
真
正
的
福
利
需
求
論
述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、
政
策
的
真
實
性
很
難
建
立
，
更

別
說
是
要
「
反
覆
討
論
」
或
是
「
釐
清
施
行
細
則

」
7
J
O在

基
進
民
主
的
觀
念
中
，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不

可
或
缺
的
一
個
關
鍵
乃
是
底
層
的
民
眾
、
社
工
師

土
、

4
4

也
能
主
動
的
參
與
和
表
達
需
求
，
而
不
是
被
動
地
的

接
受
國
家
機
器
所
制
定
的
兒
童
福
利
措
施
，
口

2
2

展季

C
忠
于

N
H∞
l
N
H
ω
)
認
為
.. 

平
t

「
任
何
理
念
，
在
沒
有
經
過
溝
通
、
分
草
，

4

並
透
過
表
達
將
之
活
化
，
都
只
能
算
是
一
種
獨
白
，
十

而
獨
白
其
實
只
是
一
種
殘
缺
不
全
的
想
法
罷
了

h
r

.
-
-
任
何
出
版
品
的
功
用
，
都
是
相
當
侷
限
的
。
透

過
出
版
品
所
組
成
的
公
眾
，
並
不
是
真
正
擁
有
知

識
或
是
想
法
的
公
眾
。
真
正
的
公
眾
是
在
當
出
版

品
的
意
見
被
這
些
讀
者
們
口
耳
相
傳
討
論
之
後
才

一 228一

能
形
成
。
」

因
此
，
如
果
兒
童
福
利
的
論
述
只
停
留
在
數

據
、
圖
表
........ 

等
符
碼
上
，
而
沒
有
真
正
進
入
口
。
建
立

所
謂
的
讀
者
們
的
口
耳
相
傳
討
論
，
那
麼
有
關
兒

童
福
利
的
政
策
主
張
，
其
實
都
只
能
算
是
一
種
獨

白
，
底
層
的
民
眾
與
社
工
師
面
對
這
種
數
據
、
圖

表
等
符
碼
時
，
根
本
無
法
與
政
策
有
交
互
溝
叭
叭

通
性
。
此
外
，
在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下
，
認
為
兒
叭

童
福
利
的
細
節
論
述
，
更
是
需
要
當
事
人
或
是
使
八

用
人
加
入
才
行
，
而
且
兒
童
福
利
的
論
述
如
果
只
什

是
停
留
在
少
數
的
菁
英
論
述
上
面
也
是
不
行
的
，
昨

日
八



因
為
菁
英
論
述
必
然
只
是
一
種
外
部
論
述
，
往
往

會
將
歐
美
的
褔
利
措
施
移
植
到
台
灣
的
脈
絡
中
或

者
總
是
會
圍
繞
在
某
些
原
則
或
是
理
念
的
層
次

上

打
轉
，
儘
管
有
時
縱
使
會
進
入
細
部
討
論
，
但
是

這
仍
不
能
算
是
真
正
的
細
節
，
我
認
為
頂
多
只
能

算
是
不
那
麼
抽
象
的
原
則
而
巴

，

如
果
要
將
這
些

細
節
應
用
到
真
體
的
兒
童
福
利
工
作
上
，
我
想
或

許
要
經
過
社
工
師
或
是
底
層
需
求
者
的
轉
折
和
應

用
後
才
能
真
正
的
適
用
吧
!

在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中
，
所
謂
一
個
真
正
的
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，
其
實
是
指
在
面
對
兒
童
福
利
相

闊
的
議
題
時
，
能
夠
把
所
有
的
當
事
人
分
別
聚
合

起
來
(
如
討
論
托
育
需
求
時
，
可
以
集
合
台
北
市

教
保
人
員
專
業
協
會
、
拇
姆
協
會

...•.•

.• 
等
相
關
團

體
以
及
托
育
的
需
求
者
)
進
行
反
覆
的
討
論
，
進

而
釐
清
細
節
和
未
來
具
體
的
方
向
，

如
果
這
些
條

件
都
能
存
在
的
話
，
便
能
反
應
民
間
真
正
的
聲
音
，

而
論
述
的
結
果
才
能
轉
化
成
為
兒
童
福
利
具
體
行

動
和
有
效
實
踐
的
可
能
性
。
由
於
所
強
調
的
論
述

並
非
只
有
菁
英
論
述
，
更
包
含
當
事
人
的
部
分
，

因
此
在
這
種
的
情
況
下
，
論
述
的
參
與
者
似
乎
不

能
太
多
，
這
樣
所
有
參
加
的
人
才
能
夠
真
正
的
參

與
。
至
於
什
麼
是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團
體
的
社
會
性

基
礎
?
我
想
可
以
藉
由
宮
門

r
E
H
B
中
介
團
體
的
說

法
加
以
思
考
，
雖
然
在
他
的
說
法
中
介
團
體
主
要

是
以
職
業
團
體
為
主
(
宮
門
E
E
B
U
E
S
-
-
C
O
O
H

N
O
)
，
但
是
我
們
應
該
也
可
以
將
他
中
介
團
體
的

概
念
擴
大
解
釋
，
以
褔
利
多
元
主
義
的
概
念
來
說
，

認
為
資
源
與
服
務
的
取
得
是
來
自
於
四
個
不
同
的

部
門
|
|
政
府
部
門
、
民
間
部
門
(
包
括
商
業
或

市
場
部
門
、
非
正
式
部
門
、
民
間
志
願
部
門
)
(

」
O
宮
的
O
Y
5

∞
斗
;
王
順
民
，
一
九
九
五
;

張
英

陣
，
一
九
九
五

;

郭
靜
晃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那
麼

這
四
個
部
門
(
如
固
四
、
圓
五
)
也
就
是
兒
童
福

利
論
述
的
中
介
團
體
，
只
有
在
一
個
社
會
中
存
在

著
很
多
這
種
不
同
性
質
、
不
同
種
類
的
中
介
團
體
，

這
樣
在
論
述
兒
童
福
利
的
需
求
時
，
才
能
有
多
元

的
觀
點
，
如
此
兒
童
福
利
執
行
的
機
動
性
才
變
成

可
能
。
當
然
有
中
介
團
體
的
存
在
，
我
認
為
並
不

表
示
兒
童
福
利
的
有
效
運
作
就
因
此
能
動
起
來
，

這
還
要
看
這
些
中
介
團
體
是
不
是
真
正
有
人
有
心

參
與
、
負
責
，

還
是
只
是
一
種
形
式
的
存
在
。
我

主
、

4
4

認
為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與
福
利
多
元
主
義
中
強
調
侃

參
與

(
3門
口

2
3
2
O
D
)說
法
是
相
似
的
，
參
展

與
的
實
質
意
義
在
於
人
民
可
以
透
過
民
主
程
序
來
併

表
達
他
們
自
己
的
需
求
，
褔
利
消
費
者
與
福
利
提
司

供
者
共
同
參
與
決
策
(
張
英
陣
，
一
九
九
五
)
，
十

不
過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更
強
調
由
下
而
上
公
共
論h
r

述
的
形
成
，
以
至
有
所
改
革
的
行
動
。

政府部分 (第一部門)

第二部門(市場競爭、僱傭關係)

正式部門(社區組織、公

益團體等志願組織)

朋目光
-
u
4，
刊

庭家間
可J

H1 
部
)
式
居
正
鄰
←
丘
，
。

斗
4
7

、

fli/1l

lk 
間
可t
d

目
r
ag

立
口一

一
一

第

/
i
I
I
J
1
l

l
l
、

月
J

間
尸l

H
U
「

立
口

目
1」
: 開

r
t
a

民

福利多元主義概念架構圖(王順民，一九九五

九四)

圖阻

- 229一月 四年七十八國氏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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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進民主下的兒童褔利論述

(修正自黃源協、許智玲的福利菱形圈，

一九九七:八九)

圓五

基
進
民
主
與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強
調
的
自
由
民

主
(
戶
σ
。
E
H
E
S
O
Q

血
口
之
或
是
北
歐
福
利
國

家
的
社
會
主
義
民
主
(
的

o
n
E
H
E
B

舌
B
o
n
門
臼
主

)
是
不
同
的
(
註
四
)
，
它
不
只
是
表
現
於
在
自

由
的
制
度
中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它
擺
脫
以
福
利
國
家

角
度
切
入
，
反
而
強
調
行
動
民
主
，
一
個
草
根
民

主
，
一
種
透
過
當
事
人
的
參
與
，
在
具
體
的
脈
絡

意
識
下
，
一
群
人
共
同
面
對
與
行
動
的
過
程
。
我

認
為
在
長
期
以
殘
補
性
兒
童
褔
利
的
台
灣
社
會
來

說
，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正
是
打
破
傳
統
以
被
動
福

利
需
求
調
查
化
為
主
動
的
褔
利
論
述
參
與
，
扭
轉

過
去
中
心
化
的
思
考
，
逐
漸
走
向
底
層
，
這
與
福

利
社
區
化
的
概
念
有
相
同
之
處
。
這
也
是
對
於
自

由
民
主
或
是
社
會
主
義
民
主
來
說
，
無
法
達
到
的

地
方
，
因
為
在
兒
童
福
利
的
新
思
考
上
，
我
們
要

的
已
不
是
簡
單
的
褔
利
需
求
與
福
利
服
務
，
而
是

來
自
更
多
部
門
的
兒
童
福
利
論
述
與
行
動
上
的
積

極
參
與
，
也
唯
有
憑
著
這
種
積
極
性
的
自
由
所
創

造
出
來
的
力
量
，
才
能
擺
脫
過
去
殘
補
式
由
上
而

下
的
兒
童
褔
利
思
考
。

五
、
代
結
論
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在
兒
童
褔
利
的
運
用
上
，

所
強
調
的
是
當
事
人
的
行
動
參
與
，
而
非
只
著
重

於
過
去
褔
利
服
務
的
制
定
與
執
行
，
為
了
達
到
這

種
目
標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論
述
就
應
該
避
免
只
是
做

菁
英
式
的
外
部
論
述
或
是
語
言
論
述
。
我
認
為
要

全
面
性
兒
童
福
利
的
變
革
力
量
應
該
來
自
於
行
動

的
層
面
，
就
是
一
種
進
入
民
間
底
層
社
工
師
、
褔

v
主

、

4
4

利
需
求
者
的
觀
點
，
與
他
們
互
相
碰
撞
的
積
極
行
師

動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唯
有
在
最
底
層
創
造
與
參
與
式
展

的
行
動
，
才
能
真
正
表
達
出
真
實
的
兒
童
福
利
需
付

求
與
執
行
全
面
性
的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。
在
基
進
民
峙

主
中
所
謂
的
底
層
，
係
指
社
會
構
成
的
最
基
本
單
十

位
，
如
民
間
志
願
部
門
、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、
家
庭
、
h
r

甚
至
是
兒
童
福
利
的
營
利
機
構

........ 

等
，
基
進
民

主
的
概
念
運
用
在
兒
童
福
利
上
面
，
也
是
指
以
上

述
的
社
會
最
基
礎
單
位
為
底
層
，
根
據
這
些
單
位

的
特
殊
脈
絡
和
具
體
的
問
題
，
進
行
由
下
而
上
的
一

參
與
及
論
述
，
並
隨
時
進
行
反
省
、
批
判
與
產
生
別

行
動
，
我
想
要
以
民
問
底
層
來
參
與
兒
童
福
利
的
一

公
共
論
述
，
必
然
是
種
漫
長
的
過
程
，
也
可
能

一

點
一
滴
地
分
別
在
很
小
的
自
主
性
社
群
中
進
行
，

但
是
從
基
進
民
主
的
概
念
中
也
是
可
看
出
台
灣
社

會
從
殘
補
式
的
兒
童
福
利
走
向
全
面
性
兒
童
福
利
，

甚
至
是
具
有
預
防
效
果
之
主
導
性
兒
童
福
利
(
一
們

有
O心S
E
o
n
E
E
Z
E
R
O
)
(

郭
靜
晃
，
一
叭

九
九
八
)
的
可
能
性
，
以
及
中
心
邁
向
邊
陸
的
褔
机

利
特
殊
意
義
。
七

年四日
川



(
本
文
悍
存
和
清
攀
大
學
社
會
人
類
學
研
究
所
社

會
學
組
項
士
垃
研
究
生
)

註
解
:

一 、

在
大
部
分
的
福
利
需
求
或
是
褔
利
政
策
評
估
的

研
究
中
，
多
數
是
以
量
化
分
析
、
編
定
問
卷
的

方
式
進
行
抽
樣
研
究
，
如
鄭
善
明
三
九
九
六

)
原
住
民
國
小
六
年
級
兒
童
祖
利
需
求
之
研
究

J

以
台
東
縣
來
例
，

........ 

等
，
有
的
研
究
是
以

多
種
的
研
究
方
法
同
時
進
行
，
如
馮
燕
、
郭
靜

晃
(
一
九
九
一
)
在
兒
童
福
利
法
執
行
成
效
評

估
中
以
深
度
訪
談
、
問
卷
、
焦
點
團
體

........ 

等

研
究
方
法
同
時
進
行
，
但
是
受
訪
者
仍
屬
於
被

動
的
層
面
，
並
非
主
動
積
極
的
參
與
。

三
由
於
受
到
歐
美
兒
童
福
利
思
潮
的
影
響
，
因
此

往
往
將
國
外
的
架
構
移
植
到
國
內
，
如
安
全
的
E
E

(
5∞
∞
)
的
支
持
性
、
補
充
性
、
替
代
性
的
概
念
，

但
是
這
是
否
符
合
台
灣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歷
史
、

文
化
、
社
會
等
條
件
，
似
乎
也
沒
有
進
行
車
先

的
批
判
。

三
、
基
進(
E
E
Z
H
)，
因
其
字
根
B
O
什
含
有
根
本

的
意
思
，
因
此

B
E
Z
H

一
字
在
本
文
中
譯
作

基
進
。

四
王
順
民
三
九
九
七
)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類
型
學

試
析
一
文
中
即
有
比
較
自
由
主
義
類
型
與
社
會

民
主
類
型

.......• 

等
福
利
國
家
，
但
是
這
都
是
從

國
家
層
面
的
觀
點
切
入
，
與
基
進
民
主
由
下
而

上
的
概
念
不
同
。

參
考
書
目

.. 

中
文
部
分

王
順
民

批
判
理
論
與
福
利
意
識
形
態
J

臼
ω
σ
o
E
心
的

觀
點
的
討
論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六
十
三
期

一
九
九
三
頁
七
五
至
八
二

宗
教
褔
利
與
社
會
福
利
的
再
思
考

一
九
九
五

王
順
民思

與
言
三
三
(
一
)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頁
八
五
至

福
利
國
家
類
型
學
試
析

社
區
發
展
季

王
順
民刊

七
十
七
期

一
九
九
七

頁
一
四
五
至
一

李
了
贊

公
共
論
述
、
社
會
學
習
與
基
進
民
主

對
食
物
中
毒
現
象
的
一
些
觀
察

研
究
季
刊
廿
五
期

台
灣
社
會

一
九
九
七

頁
一
至
三

土
、

4
q

e打
λ
陌
缸

，
叫
發

林
萬
億
、
古
允
文
譯
展

一
九
九
二
頁
二
至
四
件

第、

福
利
國
家
J

歷
史
的
比
較
分
析
台
北
十

巨
流
一
九
九
四
卜

U
$
d
可

林
文
凱
民
意
與
社
會

J

民
意
概
念
之
現
代
性
到

後
現
代
性
之
變
遷
八
十
六
年
度
社
會
學
研

究
生
論
文
研
討
會
台
北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
研
究
所

林
宗
弘

林
萬
億

林
萬
億

周
震
歐

張
英
陣

陳
川
正

社
會
工
作
J

從
傳
統
到
根
本
改
革

錄
自
基
變
社
會
工
作

台
北

刊
者

五
南

O 

一
九
九
七

一 231一

從
威
權
/
父
權
體
制
到
基
進
民
主
?
|

|
對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政
策
歷
史
與
個
案

清
華
大
學
社
人
所
文
化
社
會
學
期
末

分
析

報
告

一
九
九
七

兒
童
褔
利
台
北

第
三
部
門
與
社
會
政
策
分
析

一
九
九
五

巨
流

社
區
發

頁
一
凹
四
至
幹

民開
閻

公
共
性
與
社
會
演
化
論
哈
伯
瑪
斯
公
八

共
領
域
的
結
構
變
遷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廿

年四日
月

展
季
刊
七
十
期

一
九
九
五

一
五
九
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一
九
九



陳
小
紅

福
利
國
家
改
革
模
式
之
意
涵

經
濟
全

球
化
的
觀
點

理
論
與
政
策
季
刊
四
十
三
期

九
九

七
頁

一
三
至
一
三
O

郭
靜
晃

海
峽
兩
岸
青
少
年
福
利
工
作
現
況
之
初

探
與
評
析

海
峽
兩
岸
社
會
科
學
交
流
研
討

會
論
文

台
北
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法
學
院

九
九

七

郭
靜
晃

兒
童
褔
利
政
策
之
研
訂

迎
接
二
一
世

紀
兒
童
福
利
J

兒
童
褔
利
的
轉
機
與
開
創
學
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
台
北

中
華
民
國
青
少
年

兒
童
福
利
學
會

一
九
九
八

黃
金
麟

競
逐
神
聖

五
四
運
動
的
論
述
中
心
取

向

台
灣
社
會
學
刊
第
十
八
期

一
九
九
五

頁
一
九
三
至
二
四
二

黃
源
協
、
許
智
玲
褔
利
服
務
民
營
化
趨
勢
下
的

士
心
願
部
門J

英
國
經
驗
的
探
討
社
區
發
展

頁
八
八
至

-
o

季
刊
八

0
期

一
九
九
七

馮

燕

台
北

托
育
服
務
J

生
態
觀
點
的
分
析

巨
流

一
九
九
五

馮
燕
、
郭
靜
晃

兒
童
福
利
法
執
行
成
效
之
評
估
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委
託
研
究

九
九

這c-/.

豆豆》

一令+­

Z文

政
治
傳
播

理
論
與
實
務

台
北

流

一
九
八
六

彭
淑
華
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合
法
化
過
程
之
探
討

J

以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為
例
迎
接
二

一
世
紀
的
兒
童
福
利
J

兒
童
福
利
的
轉
機
與

開
創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學
會

中
華
民
國

一 Ä

先是
八

鄒

J 11 
雄

社
會
科
學
發
展
的
歷
史
背
景

收
錄
自

社
會
科
學
概
論

葉
啟
政
等
編

主
「
司L
r
L

i
仁
J
」

中
大
學

一
九
九
四

鄭
善
明

原
住
民
國
小
六
年
級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之

研
究
J

以
台
東
縣
為
例

童
福
利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兒

一
九
九
六

鄭
讚
源

既
競
爭
又
合
作
、
既
依
賴
又
自
主

會
福
利
民
營
化
過
程
中
政
府
與
民
間
非
營
利

組
織
之
角
色
與
定
位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八
十

期

一
九
九
七

頁
七
九
至
八
七

蘇

積

傳
播
研
究
調
查
法

台
北

民

九
八
六

賴
世
培
、
丁
庭
字
、
莫
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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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夏
學
理

民
意
調

巨

社區發

巾
山
社
展

呆
子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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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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